
河南平煤神马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售 后 回

租

3年 6.50%

635.00

机器设备 5,548.00

599.06

10,

000.00

否

河南平煤神马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售 后 回

租

3年 6.20% 机器设备 5,230.70 否

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

售 后 回

租

3年 6.70%

2,335.77

机器设备

30,000.00 369.22 8,055.60

否

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

售 后 回

租

3年 5.30% 机器设备 否

河南平煤神马医药有限公司

售 后 回

租

3年 4.50%

1,875.90

机器设备

7,625.35 379.49 5,902.99

否

河南平煤神马医药有限公司

售 后 回

租

3年 4.50% 机器设备 否

河南平煤神马医药有限公司

售 后 回

租

3年 4.50% 机器设备 否

河南平煤神马医药有限公司

售 后 回

租

3年 4.50% 机器设备 否

河南平煤隆基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售 后 回

租

3年 4.68% 280.80 机器设备 6,081.21 264.91 6,000.00 否

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

售 后 回

租

3年 5.80% 894.17 机器设备 16,641.60 843.55

15,

000.00

否

河南平煤神马储能有限公司

售 后 回

租

2年 5.70% 592.72 机器设备 4,001.44 110.50 3,524.41 否

河南平煤神马夏店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

售 后 回

租

4年 7.00%

31,

804.81

机器设备 47,572.44

1,959.35

27,

580.00

否

河南平煤神马夏店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

售 后 回

租

3年 5.50% 640.47 机器设备 30,478.92 否

平煤神马建工集团矿山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售 后 回

租

5年 4.50% 机器设备 4,294.28 3,850.00 否

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直租 3年 6.20%

23,

673.33

机器设备 15000.00

526.90 -

否

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售 后 回

租

3年 6.20% 机器设备 11,294.10 否

7,273.91

（2）2023年度

交易对象 内容

租赁期

限

租赁利

率

回款情

况

融资租赁标

的物

标的物价

值

收入 利润

期末余

额

是否逾

期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5年 7.60%

3,

114.01

机器设备 3,278.00 107.56

7,

913.52

- 否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6.50%

37,

747.78

机器设备

30,

000.00

2,

799.85

50,

703.48

否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7.10% 机器设备

40,

000.00

否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5.60% 机器设备

23,

507.73

否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5.60% 机器设备 否

河南平煤神马京宝化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6.50%

16,

152.57

机器设备

20,

000.00

949.21

5,

175.87

否

河南平煤神马京宝化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7.10% 机器设备

11,

632.45

否

河南平煤神马梁北二井煤业有限

公司

售后回

租

4年 7.00%

14,

842.07

机器设备

60,

139.00

3,

585.24

38,

458.29

否

河南平煤神马夏店煤业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4年 7.00%

12,

251.72

机器设备 6,105.44

2,

849.14

30,

368.37

否

河南平煤神马夏店煤业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4年 7.00% 机器设备

41,

467.00

否

河南平煤神马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6.50%

5,

376.72

机器设备 5,000.00

355.39

10,

000.00

否

河南平煤神马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6.20% 机器设备 5,000.00 否

郏县景昇煤业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6.70% 机器设备

30,

000.00

5,

000.00

否

河南平煤神马医药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5.10% 136.31 机器设备 7,625.35 45.66

1,

044.24

否

河南平煤隆基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4.68% 250.20 机器设备 6,081.21 236.04

6,

000.00

否

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直租 3年 6.20%

2,

299.14

机器设备 15000.00

351.98

21,

494.65

否

河南神马氯碱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6.20% 机器设备

11,

294.10

否

河南平煤神马东大化学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5.80% 机器设备

16,

641.60

15,

000.00

否

（3）2022年度

交易对象 内容

租赁期

限

租赁利

率

回款情

况

融资租赁标

的物

标的物

价值

收入 利润

期末余

额

是否逾

期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售后回

租

5年 7.60% 228.00 机器设备 3,278.00 215.09

8,

831.00

3,

000.00

否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京宝焦

化有限公司

直租 3年 7.50%

12,

569.00

机器设备 3,000.00

1,

721.24

20,

322.28

否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京宝焦

化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6.50%

20,

000.00

否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京宝焦

化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7.10%

11,

632.45

否

河南平煤神马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7.00%

350.00 机器设备

3,000.00

330.19

5,

000.00

否

河南平煤神马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7.00% 2,000.00 否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6.50%

18,

957.40

机器设备

30,

000.00

4,

189.54

55,

483.42

否

河南中鸿集团煤化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7.10%

40,

000.00

否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联合盐化有限

公司

售后回

租

3年 7.00%

6,

724.77

机器设备 6,000.00 724.77 - 否

河南平煤神马梁北二井煤业有限

公司

售后回

租

4年 7.00%

2,

781.00

机器设备

60,

139.00

2,

623.17

50,

000.00

否

河南平煤神马夏店煤业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4年 7.00%

2,

289.50

机器设备

6,105.44

2,

159.98

40,

000.00

否

河南平煤神马夏店煤业有限公司

售后回

租

4年 7.00%

41,

467.00

否

(三）说明上海国厚的少数股东未完成实缴出资的原因，是否符合公司章程或相关协议约定，后续是否有相应处置安排。

依据上海国厚公司章程规定，合营各方按其出资比例自签发营业执照之日起二十年内缴清，合营方按实际缴纳的资本金比例参

与公司决策和分配收益。少数股东考虑自身发展需求，未完成实缴出资，也未参与公司的决策和分配收益。目前依据金融监管要求，下

一步待平煤股份收购少数股东股权后转为平煤股份全资子公司。

（四）结合前述问题、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资金来源、偿债能力变化趋势，说明公司融资租赁业务主要客户均为关联方的合理

性，是否存在对关联方的利益输送。

上海国厚开展业务的资金来源为资本金和留存收益。上海国厚2022年12月31日、2023年12月31日和2024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率

分别为13.50%、8.49%和0.76%，资产负债率较低，具备较强的债务偿付能力。

上海国厚是平煤股份的二级子公司，是大型国企平煤神马集团的三级子公司，受国资监管及风险管控的要求，目前上海国厚业务

均为平煤神马集团内部业务，且业务投放利率均按市场利率执行并向市场公告，不存在向关联方的利益输送的情况。

【会计师回复】

（一）针对上述（二）、（四）事项，我们执行包括不限于以下审计程序：

1、了解和评价上海国厚关于开展租赁业务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检查租赁合同签订的审批流程、定价依据；

2、询问上海国厚开展租赁业务情况，了解公司融资租赁业务主要客户均为关联方的原因；

3、分析长期应收款账龄及余额构成，了解每一明细项目的性质，查阅长期应收款相关合同协议，了解长期应收款是否按合同或协

议规定按期收款，检查长期应收款是否真实；

4、对期末应收融资租赁款实施函证程序，核实期末余额是否准确；

5、分析上海国厚最近三年资产负债率、净利润变化，了解公司偿债能力情况。

（二）核查意见

1、平煤股份已补充披露的上海国厚最近三年与关联方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情况，未发现近三年与关联方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存在

逾期情况；

2、上海国厚业务受国资监管及风险管控的要求，其主要客户均为关联方具有合理性，未发现存在对关联方的利益输送的情况。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厚融资租赁公司通过开展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既能增加其经济效益，也能增加公司的盈利，符合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定价公允，不存在对关联方的利益输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

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关于预付款项

2022年至2024年，公司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以下简称朝川矿）预付账款金额分别为7245.80万元、8068.45万元、

10009.29万元。 年报显示，2022年、2023年公司向朝川矿采购材料、工程及劳务服务、铁路专用线费、租金等交易发生额分别为5350.4

万元、4228.08万元，未披露2024年度交易发生金额。公司对朝川矿预付款余额远高于当年交易发生额。朝川矿为公司控股股东的一致

行动人。

请公司：（1）补充披露公司对朝川矿预付款的成因以及发生背景，最近三年公司与朝川矿发生交易明细，包括交易内容和发生金

额、付款时间、开票时间、期末往来科目余额，说明相关交易是否真实、合理，定价是否公允；（2）补充披露朝川矿最近三年的经营情况、

主要财务数据，结合每年度实际交易发生金额和结算情况说明公司对朝川矿每年预付金额增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否存在对关联

方利益输送。 请年审会计师和独立董事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补充披露公司对朝川矿预付款的成因以及发生背景，最近三年公司与朝川矿发生交易明细，包括交易内容和发生金额、付款

时间、开票时间、期末往来科目余额，说明相关交易是否真实、合理，定价是否公允。

1、预付款的成因以及发生背景

2016年，公司将原子公司三矿、七矿、天力公司及朝川二井、三井相关矿井出售给控股股东平煤神马集团（公告编号：2016-039），

随后平煤神马集团将朝川二井、三井资产负债划拨至朝川矿。 朝川二井、三井负债中包含应付公司款项，朝川矿通过开具商票结清上

述债务。

2017年，公司收购平煤神马集团退出煤矿部分可利用固定资产（公告编号：2017-025），以朝川矿开具的商票支付购买价款，其

中购买三矿资产及其他事项共计向三矿背书转让上述部分商票，金额为0.37亿元。

朝川矿为公司提供铁路专用线、工程及劳务等服务，公司通过应付账款核算应付朝川矿服务费。 2018年，公司将持有的朝川矿商

票背书给朝川矿。 公司与朝川矿协商以每年少支付朝川矿服务费抵减上述债权，截至2018年底形成应付账款借方余额1.16亿元，年报

披露时列报在预付账款。

2019年底至2022年底，预付账款金额分别为1.30亿元、0.93亿元、0.87亿元和0.72亿元，预付账款金额逐年减少。

2023年，因公司2017年购买三矿资产所用朝川矿签发商承到期未承兑，三矿对公司行使追索权，公司付三矿款后追索朝川矿，因

而2023年、2024年预付账款金额增加，分别为0.81亿元和1.00亿元。

随着平煤神马集团主辅分离的推进，朝川矿为公司提供的服务有所减少，鉴于此，截至2025年5月底，公司已收回预付款项，按实

际提供的服务进行结算。

2、最近三年公司与朝川矿发生交易明细

年

度

月

份

交易内容 金额（元） 付款时间 开票时间 期末余额（元）

1

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劳务费

3,000,

000.00

2022.1.29

-84,103,

598.44

购平煤朝川矿材料入账

1,570,

092.63

2022.1.29

1月份汽车队装卸费 845,710.40 2022.1.24

1月份汽车队运费 122,217.34 2022.1.24

开拓工厂修理费 538,512.80 2022.1.29

开拓工厂服务费 51,834.00 2022.1.29

1月份专用线租赁费 945,000.00 2022.1.25

1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

797.54

2022.1.25

2

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电子承兑

3,000,

000.00

2022.3.1

-84,413,

619.58

购平煤朝川矿材料入账

1,149,

784.89

2022.2.23

天安出售平煤材料

2,490,

302.20

2022.2.28

2月份原煤装卸费 656,571.10 2022.2.25

2月份材料运费 126,192.57 2022.2.25

2月份设备装卸费 176,294.96 2022.2.25

2月份开拓工厂修理费 435,050.00 2022.2.25

2月份开拓工厂服务费 54,590.00 2022.2.25

2月份场地租赁费及专用线租赁费

2,581,

797.54

2022.2.24

3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1,116,

453.56

2022.3.23

-82,424,

510.56

3月份装卸费 752,336.05 2022.3.23

3月份运费 139,948.37 2022.3.23

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

3,000,

000.00

2022.3.31

3月份场地租赁费及专用线租赁费

2,581,

797.54

2022.3.28

3月份开拓工厂修理费 337,655.30 2022.3.29

3月份开拓工厂服务费 60,918.20 2022.3.29

4

付平煤朝川矿租赁费

2,600,

000.00

2022.4.13

-82,447,

985.74

付平煤朝川矿租赁费

1,250,

000.00

2022.4.27

4月份装卸费 716,568.17 2022.4.25

4月份运费 134,308.71 2022.4.25

4月份场地租赁费及专用线租赁费

2,581,

797.54

2022.4.25

4月份开拓工厂服务费 45,739.00 2022.4.27

4月份开拓工厂修理费 283,810.80 2022.4.27

材料款

1,839,

313.56

2022.4.30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1,903,

614.16

2022.4.25

5

付平煤朝川矿租赁费

1,500,

000.00

2022.5.19

-80,599,

689.09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1,288,

693.70

2022.5.23

5月份场地租赁费及专用线租赁费

2,581,

797.54

2022.5.26

付平煤朝川矿租赁费

1,500,

000.00

2022.5.31

5月份装卸费 902,172.05 2022.5.26

5月份运费 123,235.40 2022.5.26

5月份开拓工厂服务费 128,525.00 2022.5.27

5月份开拓工厂修理费 351,757.70 2022.5.27

材料款 527,884.74 2022.5.31

6

付平煤朝川矿租赁费

2,000,

000.00

2022.6.30

-78,256,

018.18

6月份场地租赁费及专用线租赁费

2,581,

797.54

2022.6.27

6月份装卸费 983,833.07 2022.6.27

6月份运费 129,818.56 2022.6.27

6月份开拓工厂服务费 112,731.00 2022.6.27

6月份开拓工厂修理费 202,394.30 2022.6.27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731,463.69 2022.6.23

材料款 398,367.25 2022.6.30

7

7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

797.54

2022.7.21

-77,922,

528.95

7月份铁路专用线租赁费 945,000.00 2022.7.21

扣平煤朝川矿租赁费

3,500,

000.00

2022.7.29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533,195.94 2022.7.25

7月份开拓工厂劳务费 318,943.40 2022.7.28

7月份开拓工厂修理费 213,185.80 2022.7.28

7月装卸费 790,784.21 2022.7.26

7月运费 207,550.50 2022.7.26

材料款 811,968.16 2022.7.31

8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

3,500,

000.00

2022.8.29

-76,324,

422.81

债权债务转让（兴岭矿债权转让） 280,000.00 2022.8.29

8月装卸费 839,613.36 2022.8.26

8月运费 140,311.67 2022.8.26

8月份开拓工厂劳务费 160,272.00 2022.8.31

8月份开拓工厂修理费 461,650.20 2022.8.31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1,104,

999.18

2022.8.29

8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

797.54

2022.8.29

8月份铁路专用线租赁费 945,000.00 2022.8.29

材料款 470,537.81 2022.8.31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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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扣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

1,900,

200.00

2022.9.22

-73,311,

477.24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813,923.30 2022.9.23

债权债务转让（兴岭矿债权转让） 24,000.00 2022.9.29

9月份开拓工厂劳务费 102,343.00 2022.9.28

9月份开拓工厂修理费 474,837.30 2022.9.28

8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2.9.29

8月份铁路专用线租赁费 945,000.00 2022.9.29

材料款 59,302.82 2022.9.30

9月装卸费 808,363.10 2022.9.28

9月运费 167,184.15 2022.9.28

10

扣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

3,000,

000.00

2022.10.21

-73,729,

679.709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2.10.25

9月份铁路专用线租赁费 945,000.00 2022.10.25

11

11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2.10.28

-74,104,

319.92

11月份铁路专用线租赁费 945,000.00 2022.10.28

扣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

2,800,

000.00

2022.10.28

材料款 156,437.76

12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

3,000,

000.00

2022.12.27

-72,458,

027.29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1,358,816.53 2022.12.28

12月份开拓工厂修理费 536,377.10 2022.12.28

12月份开拓工厂劳务费 196,683.00 2022.12.28

材料款 1,059,544.27 2022.12.31

12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2.12.28

12月份铁路专用线租赁费 945,000.00 2022.12.28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陆运费转 238,506.17 2022.12.31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装卸费转 793,656.56 2022.12.31

2023

1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款

6,000,

000.00

2023.1.31

-74,773,

101.37

1月装卸费 915,752.97 2023.1.28

1月运输费 125,705.34 2023.1.28

1月份开拓工厂劳务费 147,774.60 2023.1.30

1月份开拓工厂修理费 420,597.30 2023.1.30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3.1.30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转 1,636,797.54 2023.1.30

材料款 506,701.83 2023.1.31

2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转 1,636,797.54 2023.2.23

-70,218,

480.05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1,224,006.17 2023.2.24

2月装卸费 715,704.90 2023.2.27

2月运输费 121,592.77 2023.2.27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3.2.23

2月份开拓工厂劳务费 249,630.00 2023.2.27

2月份开拓工厂修理费 590,707.50 2023.2.27

材料款 928,817.56 2023.2.28

3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2,859,956.21 2023.3.23

-68,534,

435.27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款

3,000,

000.00

2023.3.27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转 1,636,797.54 2023.3.21

3月装卸费 646,664.77 2023.3.21

3月运输费 232,031.57 2023.3.21

材料款 2,008,163.91 2023.3.31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3.3.21

3月份开拓工厂劳务费 104,039.00 2023.3.21

3月份开拓工厂修理费 267,719.60 2023.3.21

4

4月装卸费 724,630.42 2023.4.23

-69,766,

074.57

4月运输费 186,542.60 2023.4.23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3.4.23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转 1,636,797.54 2023.4.23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

3,000,

000.00

2023.4.25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

任公司账款

3,000,

000.00

2023.4.25 2023.4.25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2,074,956.41 2023.4.25

4月份开拓工厂劳务费 124,338.00 2023.4.26

4月份开拓工厂修理费 398,686.60 2023.4.26

材料款 1,322,590.87 2023.4.30

5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

3,000,

000.00

2023.5.26

-72,784,

277.03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3.5.23

5月份场地租赁费挂账 1,636,797.54 2023.5.23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

任公司账款

2,600,

000.00

2023.5.31

6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3.6.26

-77,594,

751.33

6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3.6.26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

任公司账款

2,600,

000.00

2023.6.27

扣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互转集团款

3,000,

000.00

2023.6.27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1,390,506.97 2023.6.26

医疗服务费 1,517,221.19 2023.6.30

冲暂估材料款

-4,700,

000.00

2023.6.30

7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租赁费

3,000,

000.00

2023.7.26

-77,884,

934.24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3.7.26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128,019.55 2023.7.26

7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3.7.26

8

8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3.8.22

-81,079,

168.92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

任公司账款

5,200,

000.00

2023.8.22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3.8.22

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 645,374.40 2023.8.7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69,342.18 2023.8.24

9

9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3.9.21

-80,801,

805.44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3.9.21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

任公司账款

2,600,

000.00

2023.9.22

医疗服务费 259,072.46 2023.9.27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36,493.48 2023.9.22

10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3.10.25

-80,766,

030.87

10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3.10.25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

任公司账款

2,600,

000.00

2023.10.30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53,977.03 2023.10.25

11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

任公司账款

2,600,

000.00

2023.11.21

-80,706,

907.88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3.11.23

11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3.11.23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77,325.45 2023.11.28

12

12月份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3.12.20

-80,684,

507.87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3.12.20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

任公司账款

2,600,

000.00

2023.12.20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40,602.47 2023.12.26

2024

1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

任公司账款

2,600,

000.00

2024.1.25

-80,679,

405.21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23,305.12 2024.1.24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4.1.31

2024年1月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4.1.29

2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

任公司账款

2,600,

000.00

2024.2.27

-83,697,

607.67

付平煤朝川矿租赁费

3,000,

000.00

2024.2.27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4.2.27

2024年2月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4.2.27

3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

任公司账款

2,600,

000.00

2024.3.26

-83,676,

349.63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4.3.26

2024年3月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4.3.26

客商错误，账务调整，内部调整到外部（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

川矿）

39,460.50 2024.3.31

4

付平煤朝川矿租赁费

3,000,

000.00

2024.4.22

-86,694,

552.09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

任公司账款

2,600,

000.00

2024.4.22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4.4.26

2024年4月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4.4.26

5

托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欠平顶山天安煤业三矿有限责

任公司账款

2,800,

000.00

2024.5.20

-86,912,

754.55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4.5.27

2024年5月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4.5.27

6

医疗服务费 183,187.99 2024.6.13

-84,147,

769.02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4.6.26

2024年6月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4.6.26

7

2024年7月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4.7.29

-81,565,

971.48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4.7.29

8

扣朝川矿欠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互转租赁费

3,000,

000.00

2024.8.8

-96,221,

543.62

2024年8月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4.8.27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4.8.27

付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劳务费

14,237,

369.68

2024.8.29

9

购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材料款转 57,665.95 2024.8.28

-93,582,

080.13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4.9.23

2024年9月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4.9.23

10

扣朝川矿欠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互转租赁费

11,256,

171.15

2024.10.23

-102,256,

453.742024年10月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4.10.28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4.10.28

11

2024年11月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4.11.27

-99,674,

656.20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4.11.27

12

2024年12月场地租赁费 1,636,797.54 2024.12.19

-100,092,

858.66

铁路专用线租赁费入账 945,000.00 2024.12.19

扣朝川矿欠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互转租赁费

3,000,

000.00

2024.12.25

朝川矿为公司提供矿铁路专用线及场地租赁服务和加工修理、装卸等劳务服务，相关交易严格执行平煤神马集团与公司签订的

关联交易合同定价标准。

其中，租赁业务，房产租赁按以下公式计算租赁费，年租赁费=租赁资产年折旧额×（1+增值税税率）；铁路线使用费按照政府价

格执行；劳务服务定价依照市场价格或按成本加成的原则协商确定。 因此定价公允。

（二）补充披露朝川矿最近三年的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结合每年度实际交易发生金额和结算情况说明公司对朝川矿每年预

付金额增长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否存在对关联方利益输送。

1、 朝川矿通过提供铁路专用线及场地租赁服务、 修理及加工服务及机械产品销售等业务的开展， 最近三年平均销售收入为4,

705.16万元、平均净利润为1,206.77万元。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4年度/2024年12月31日 2023年度/2023年12月31日 2022年度/2022年12月31日

资产 65,153.02 65,717.77 66,365.44

负债 86,971.08 88,374.29 90,463.55

权益 -21,818.06 -22,656.52 -24,098.12

收入 3,391.76 5,004.75 5,718.98

净利润 1,125.19 1,325.15 1,169.97

经营现金流量净额 -415.28 445.51 -204.09

2、最近三年公司与朝川矿业务情况

单位：万元

年份 结算总额 三矿影响数 实际结算额 发生额 期末余额

2022年 4,339.93 4,339.93 5,775.50 7,245.80

2023年 5,313.54 2,380.00 2,933.54 4,490.89 8,068.45

2024年 5,075.63 1,320.00 3,755.63 3,134.80 10,009.29

合计 14,729.09 3,700.00 11,029.09 13,401.18

由上表可知，扣除因三矿对公司票据追索金额外，公司近三年结算总额低于发生额，不存在对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

【会计师回复】

（一）针对上述事项，我们执行包括不限于以下审计程序：

1、询问管理层，了解平煤股份对朝川矿预付款款项形成的原因以及发生的交易背景，了解预付账款的业务内容、预付账款长期挂

账的原因；

2、检查平煤股份与朝川矿预付款项形成相关的交易的发生明细表，获取与交易相关的合同、结算单据等资料，核实交易内容和发

生金额是否真实、准确；

3、执行函证程序；

4、获取朝川矿近三年财务报表，查阅朝川矿的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信息；

5、检查预付账款的期后结算情况。

（二）核查意见

1、平煤股份已补充披露对朝川矿预付款的成因及发生背景、最近三年与朝川矿发生交易明细。 朝川矿为公司提供矿铁路专用线

及场地租赁服务和加工修理、装卸等劳务服务，相关交易执行平煤神马集团与公司签订的关联交易合同定价标准，且相关关联交易合

同经股东大会审批并已对外公告披露，与朝川矿交易真实、合理，定价公允；

2、平煤股份已补充披露朝川矿最近三年的经营情况、主要财务数据，扣除因三矿对公司票据追索金额外，公司近三年结算总额低

于发生额，2025年5月已收回预付账款，不存在对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经与公司管理层和年审会计师沟通，充分了解到预付款增长的原因及商业背景，朝川矿预付款问题由历史原因形成，公

司对朝川矿的预付款存在真实业务支撑，相关交易具有合理性，定价公允，不存在对关联方利益输送。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759� � � � � � � � � �证券简称：海天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2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三家全资子公司简阳市沱江环保生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简阳沱江” ）、资

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阳海天” ）、乐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至海天” ），以及孙

公司资阳海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阳污水”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简阳沱江提供2,000万元担保，为资阳

海天提供1,000万元担保，为乐至海天提供1,000万元担保，为资阳污水提供1,000万元担保。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为简阳沱江提供的担保余额为8,350万元，为资阳海天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6,093.72万元，为乐至

海天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990万元，为资阳污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9,664.75万元（包含本次发生的担保）。

● 公司本次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设置反担保。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情况。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81.93%，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5年1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2025年公司为子公司（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新增收购的子公司）提供额度不超过231,000万元的融资担

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21日对外披露的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

互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9）、2025年1月14日对外披露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为满足经营发展需要，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1）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以下

简称“交通银行” ）于2025年6月24日、25日签署的《保证合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简阳沱江、资阳海天、乐

至海天及孙公司资阳污水在交通银行申请的合计4,000万元融资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2）公司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支行（以下简称“成都农商银行” ）于

2025年6月25日签署的《保证合同》，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简阳沱江在成都农商银行申请的1,000万元融资提

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本次担保事项的担保额度未超过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简阳沱江

公司名称 简阳市沱江环保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2081784725666M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叁仟贰佰万圆整

住所 简阳市十里坝狮子坪

成立日期 2006年03月02日

法定代表人 余斌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100.00%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环保咨询服务；建筑材料销售；机械

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建设工

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14,490.63万元，净资产5,455.60万元，负债总额9,035.03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2,

670.46万元；实现营业收入3,747.41万元，净利润1,419.18万元。

（二）资阳海天

公司名称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2000756627903Y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壹亿圆整

住所 资阳市雁江区车城大道一段230号

成立日期 2004年01月04日

法定代表人 伍刚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100.00%

经营范围

自来水生产、供应、排水、管道安装、污水处理、水表测试；水暖器材、水暖管道配件、机械配件、五

金、日杂（除烟花爆竹）。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63,238.95万元，净资产30,785.95万元，负债总额32,453.0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4,350.3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18,893.62万元，净利润6,322.37万元。

（三）乐至海天

公司名称 乐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2022782278495Y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壹仟壹佰肆拾伍万圆整

住所 乐至县川鄂中路2号

成立日期 2005年12月12日

法定代表人 涂顺畅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00.00%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建设工程施工；现制现售饮用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

目：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泵及真空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

销售；工程管理服务；住宅水电安装维护服务；计量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6,574.02万元，净资产3,673.90万元，负债总额2,900.12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2,

673.62万元；实现营业收入4,133.84万元，净利润1,075.27万元。

（四）资阳污水

公司名称 资阳海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2000MA62K0HE1L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伍仟万圆整

住所 资阳市雁江区松涛镇八楞区沱三桥小区

成立日期 2007年11月09日

法定代表人 伍刚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100.00%

经营范围

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维护污水及垃圾的收集、处理、排放设施；提供污水及垃圾处理服务并收

取服务费；污水处理工程、给排水工程设施的咨询、设计、施工、设备供应、安装、运营；污水处理

设备的设计、制造；水处理、垃圾处理、生物质技术、环保产品的研发、开发、利用、咨询；水质检

测、废水利用、人员培训及其他污水垃圾处理、生物质技术、环保产品相关的业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20,645.21万元，净资产6,842.33万元，负债总额13,802.8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7,

728.1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4,425.81万元，净利润-441.99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简阳沱江担保事项之一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简阳沱江向交通银行申请办理的1000万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主要内容

如下：

1、债权人（甲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2、保证人（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3、债务人：简阳市沱江环保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4、保证金额：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

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

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 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二）简阳沱江担保事项之二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简阳沱江向成都农商行申请办理的1000万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主要内

容如下：

1、债权人（甲方）：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支行

2、保证人（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3、债务人：简阳市沱江环保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4、保证金额：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本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币种)人民币壹仟万元整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

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

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

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

的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债权

人根据主合同约定,宜布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宣布的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如果主合同项

下的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计算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资阳海天担保事项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资阳海天向交通银行申请办理的1000万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主要内容

如下：

1、债权人（甲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2、保证人（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3、债务人：资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

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

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 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四）乐至海天担保事项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乐至海天向交通银行申请办理的1000万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主要内容

如下：

1、债权人（甲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2、保证人（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3、债务人：乐至海天水务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

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

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 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五）资阳污水担保事项

公司为孙公司资阳污水向交通银行申请办理的1000万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主要内容如下：

1、债权人（甲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

2、保证人（乙方）：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3、债务人：资阳海天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4、保证金额：1,000万元

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

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

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7、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

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 起， 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四、本次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旨在满足子公司的日常经营资金需求，有助于其稳健运营，契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此外，公

司能够对上述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状况和履约能力，确保担保风险

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12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申请授信

提供担保及子公司间相互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为224,753.8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81.93%。 上述对外担保余额全部为对公司子公司的担保，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情况，也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2、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都支行签订的《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916� � �证券简称：苏博特 公告编号：2025-032

转债代码：113650 转债简称：博22转债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

年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 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

级为“AA-” 。

● 本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 “博22转债” 信用等级为

“AA-” 。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 ）对本公

司已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博22转债” ）进行了2025年跟踪评级。

公司前次评级结果：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 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

级为“AA-” 。 评级机构为中诚信国际，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14日。

中诚信国际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 于 2025年6月25日出

具了《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博22转债” 的信用等级为AA-。

详情请参见公司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的《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苏博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660 证券简称：苏州科达 公告编号：2025-038

转债代码：113569 转债简称：科达转债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前次债项评级：“A” ，主体评级：“A” ，评级展望：负面

● 本次债项评级：“A-” ，主体评级：“A-” ，评级展望：负面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公司债券适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 ）对本公司

于2020年3月9日发行的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科达转债”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本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 ；“科达转债” 前次评级结果为“A” ；前次评级展望为“负

面” ；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26日。

2025年6月25日，公司收到中证鹏元出具的《2020年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由A下调至A-；“科达转债” 评级结果由A下调至

A-；评级展望“负面” 维持不变。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2020年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2025年跟踪评级报告》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苏州科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28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信通 公告编号：2025-100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继披露《亿阳信通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99）后，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25日继续涨停。 截至目前，公司基本面未发生重大

变化，敬请广大投资者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决策，审慎投资，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

波动较大，现将公司相关事项和风险提示如下：

一、相关风险提示

1、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20日、23日和24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6月

25日继续涨停，近期股票价格波动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股票交易市场风险及公司披露的风险因

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已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亿阳信通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154.30万元，相比于2024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4,906.05万元，同比下滑15.3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2,860.77万元。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3、大股东质押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大连万怡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0,

819,31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16%，其中累计质押持有公司股份234,078,44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97.20%，占公司总股本的37.09%；被冻结或轮候冻结持有公司股份207,573,483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

数的86.19%，占公司总股本的32.89%。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1.11�条规定，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股票申请撤销退市风险

警示及部分其他风险警示事项正处于补充材料阶段。补充材料期间不计入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相关决定的

期限。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

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3062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2025-038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募集资金协定存款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1月16日召开第一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含超募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实施的前

提下，采取长短期结合的方式，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9.8亿元（含本数）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内，资金

可循环滚动使用，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此外，公司于2023

年12月5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通过的现金管理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8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 （含超募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及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余额的公告》

（2023-006）。

公司于2023年12月1日在中信银行上海徐汇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协定存款专用结算账户 （账户：

8110201012701718469）。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协定存款专用结算账户内资金已转回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鉴于公司不再使用该账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

规定，公司于近日办理完毕以上专用结算账户的注销手续。

注销的专用结算账户如下：

账户类别 账户名称 开户机构 账户

募集资金

协定存款

专用结算账户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

中信银行

上海徐汇支行

8110201012701718469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600498 证券简称：烽火通信 公告编号：2025-033

转债代码：110062� � � � � � � � � � � �转债简称：烽火转债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前次债项评级：“AAA” 主体评级：“AAA” 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债项评级：“AAA” 主体评级：“AAA” 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烽火通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对公

司2019年12月2日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债代码：110062；转债简称：烽火转债）进行了跟踪信用

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烽火转债前次评级结果为“AAA” ；

评级机构为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评级时间为2024年6月24日。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等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

具了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2024)

100210]，维持“烽火转债” 信用等级为“AAA” ，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级别为“AAA” ，并维持评级展

望为“稳定” ，与前次评级结果相比没有变化。 该信用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70� � � � � � �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2025-027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辞职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李文静先生及

董事兼首席执行官（CEO）张宇鹏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李文静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董事职务，张

宇鹏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董事及首席执行官（CEO）职务，李文静先生及张宇鹏先生辞去职务后，

将不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文静先生及张宇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

履行的承诺事项。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李文静先生及张宇鹏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 公

司将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尽快补选董事。

李文静先生及张宇鹏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健康发展发挥了积

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李文静先生及张宇鹏先生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上接B05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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